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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宗旨  

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國際化學習及擴大學生視野，鼓勵學生出國進修，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生，境外生則依姐妹校簽約內容規定且不得申請至其原屬國及國

家境內之學校。  

(二)赴國外本校合作協議學校交換、修讀跨國雙學位，或已取得非本校合作協議學校同意研

修證明，研修期間為一學期（含）以上者。  

(三)在校成績優良並經就讀系所或院推薦者。大學部學生已修業年度之學業平均成績須達六

十分以上；研究生已修業年度之學業平均成績須達七十分以上。 

(四)符合欲申請之國外合作協議學校之申請條件者。  

(五)各項申請人均須具備欲申請學校規定之語言門檻。  

(六)過去一年內未曾放棄審核通過之資格者。 

第三條 申請及審查方式  

(一)申請者應檢具下列文件，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前，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文件不齊者，

不予受理：  

1.出國研修申請表。  

2.已修業年度之學業成績單(須含成績名次證明書及學業成績累計系排名)。  

3.外語能力證明(申請大陸地區者免)。  

4.家長同意書。  

5.其他得表徵個人優點長處且與學習計畫相關之能力證明或個人作品。  

6.「學生出國移動力訓練方案」完成證明。 

7.推薦函二封（限申請雙聯學位者）。  

8.國外學校教授同意指導之書面函件（限申請雙聯學位者）。  

(二)經各系所或院推薦後，由國際長召集審查委員會審查之；審查委員由國際長、研發長、



教務長、學務長及各院院長指定代表出席。審查方式採書面審查之，但得視需要邀請

申請者面談。  

(三)申請者經審查委員半數以上同意者，始獲本校推薦。  

第四條 經審查通過推薦且表現優異者，得申請出國期間之獎勵，經費來源如下  

(一)政府其他補助收入。 

(二)本校自籌收入。 

第五條 獎勵項目及數額  

(一)審查委員由通過推薦之申請者中擇優獎勵，本校得依當年度預算及相關獲補助之經費調整

實際獎勵之金額與名額。 

(二)獎勵金額之上限：每名學生以獎助新台幣三十萬為上限。 

(三)獲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獎勵者依據「國立中央大學『學海飛颺』補助要點」核給額

度。 

(四)獲本辦法獎勵出國之學生不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 

第六條 其他相關事宜  

(一)獲得推薦之學生，出國期間之學業、學籍及兵役等相關事宜，依本校學則及中華民國相

關法令辦理。 

(二)審核通過赴國外學校進修者，須遵守國外學校之修課相關規定，系所或國外學校無特殊

規定者，每學期需至少修習通過二門課程，其中至少一門需為專業課程。若獲獎勵但未

能達成國外學校修課或上述修課規定者，經審查委員會決議，得停發經費，並追回已領

取之款項。 

(三)獲推薦者於取得國外學校之入學許可後，須自行完成出國相關手續。出國前需向國際 

處繳交核可之出國申請單及行前程序單。   

(四)獲核定獎勵者，於出國前撥付款項之 80%，剩餘款項於回國後一週內檢附以下文件，至    

    國際事務處辦理請款： 

1.護照影本(須含前往國家之簽證、出入境章)，至大陸地區者請加附台胞證，香港地區者

請加附香港證件。  

2.800-1500字研修心得報告，需至少含四張照片(電子檔)。  

3.學生出國申請表。 

4.返校程序單。  

(五)申請人休、退學或違反相關校規者，將立即終止其受推薦資格；獲獎勵者應終止其受領

本獎勵之權利，並全數追繳其已領取之款項。 

(六)獲獎勵者，撥付款項之規定及所需遵守之義務，須依行政契約書內容辦理。 

(七)獲得推薦之學生最遲應於核定出國之學年度結束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研修，屆

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